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原北京康正房地产评估事务所）              电 话：82253558

· 估价项目名称：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以西，春林路以南“景恒广场”项目除已售部分外其他全部商业、办公、公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预评估
· 估价委托人：
西安景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刘梅（注册号：1120140022)、吴薇（注册号：1419970001)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18-1-0447-P01DYGJ2号

评估意见函

西安景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以西，春林路以南“景恒广场”项目商业、办公、公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预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以西，春林路以南“景恒广场”项目商业、办公（商业）、公寓（商业）、地下车库、地下商业用房房地产，为西安景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市曲江国用（2014出）第022号]、《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共6本）及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景恒广场销售台账》，估价对象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28669.4平方米，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共计为116008.61平方米，具体面积清单详见附表。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8年6月14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8年6月14日，估价对象规划用途设定为商业、办公、公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商业、办公、公寓、地下商业35.7年、地下车库45.7年在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主方法为成本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评估的特殊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预评估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项 目 名 称
	建筑面积
	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
	房地产价值

	
	
	
	总 价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新区雁翔路以西，春林路以南“景恒广场”项目商业、办公、公寓、地下车库、地下商业用房房地产
	116008.61
	28669.4
	112046

	房地产价值
	112046

	大写金额
	壹拾壹亿贰仟零肆拾陆万元整


单位：平方米、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4.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2、3、4、5#楼及地下车库A段已取得《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备案编号：曲江2018年度015号），正在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估价对象其余部分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本次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能够在合理期限内正常投入使用，并最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前提条件，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5.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6.本次评估估价对象分摊土地面积是以估价对象建筑面积占其所属项目建筑面积比例分摊计算得出，准确数值应以《不动产权证书》或相关部门提供的《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如分摊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与最终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或《土地分摊测绘报告为准》中数值不一致，则本《评估意见函》应做相应调整。
7.本《评估意见函》所依据的权属及其它证明材料，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委托方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时，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原件进行核对。提请金融机构注意，发放贷款前，抵押物需按照规定进行抵押登记。并确定实际抵押物与本报告估价对象是否一致，如有改变，需进行重新评估。
8.估价对象2、3、4、5#楼及地下车库A段已取得《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备案编号：曲江2018年度015号），竣工验收日期为2017年12月29日；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其余部分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建成年代为2018年。 
9.由于估价对象正在办理竣工备案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规划建筑面积以《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共6本）为准，设定建筑面积等指标与《不动产权证书》登记信息一致，如登记信息发生变动，则估价结果应做相应调整。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附表：

估价对象面积指标
	序号
	对应实测
	用途
	本次评估建筑面积

	
	
	
	经营性用途
	非经营性用途

	1
	景恒广场1#楼
	商业
	840.91
	0

	2
	景恒广场2#、3#楼
	商业
	4171.78
	457.9

	
	
	公寓（商业）
	8461.52
	

	
	
	办公（商业）
	3773.16
	

	3
	景恒广场4#、5#楼
	商业
	3017.36
	368.09

	
	
	办公（商业）
	4395
	

	4
	景恒广场6#楼
	商业
	3924.16
	107.11

	5
	景恒广场7、8、9#楼
	商业
	29119
	2759.98

	
	
	公寓（商业）
	7276.35
	

	
	
	其他
	125.99
	

	6
	景恒广场地下车库
	地下商业
	11418.03
	7636.46

	
	
	地下车库
	27986.24
	

	
	
	其他
	169.57
	

	小计
	——
	104679.07
	11329.54

	总计
	
	116008.61


单位：平方米
PAGE  
1

[image: image1.jpg]»;
FE IE #F £ kanczHENG CONSULTING | www.kz-consult.com | @ 010-82253558 | FAX: 010-82253565 | P.C.: 100029 ﬂ




